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佈
告
：
第
四
八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爲
佈
告
事
照
得
五
月
廿
六
至
六
月
一
日
總
理
奉
安
期
內
⋯
⋯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致
大
日
本
外
務
省
對
支
文
化
事
業
部
函
：
逕
啓
者
日
本
與
中
華
爲
同
文
之
邦
夙
敦
睦
誼
文
化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）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致
駐
校
特
別
分
駐
所
函
：
逕
啓
者
敝
校
爲
縝
密
起
見
業
經
通
告
員
生
夜
間
不
可
外
出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日
）

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致
學
生
總
會
函
：

遂
啓
者
頃
接
農
科
學
院
函
開
本
月
十
八
日
各
校
高
中
畢
業
生
來
校
參
觀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）

李
應
林

致
體
育
委
員
會
函
：

逕
啓
者
現
據
代
庶
務
處
長
何
洪
敢
報
稱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）

李
應
林

致
宗
敎
事
業
委
員
會
函
：
逕
啓
者
本
校
宗
敎
事
業
須
於
學
年
之
末
編
製
報
告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）

李
應
林

分
致
公
安
局
等
機
關
函
：
逕
啓
者
敝
校
本
屆
畢
業
生
於
本
月
十
八
日
星
期
六
晚
舉
行
級
夕
式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）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
